机动安全处低值易耗品、材料管理规定
第1条 总则
   为加强本单位低值易耗品、材料管理。依据《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材料、低值品、易耗品管理规定》的规定，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  低值易耗品的标准
单位价值在 1000 元以下，或使用年限在 1年以内的，不属于教学、实验主要设备的物品列为低值易耗品，界定详见：《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材料、低值品、易耗品管理规定》的相关条款。
第三条  低值易耗品、材料的购置计划
    遵循“事前预测、事中控制和事后检查”的基本原则，低值易耗品、材料的购置计划是学院依据前一年的教学、办公经费使用情况统一下达各单位年度经费使用计划，本部门将严格按照经费指标安排低值易耗品、材料的采购计划。不超出学院的经费使用计划
第四条  低值易耗品、材料的采购
零星购置：在学院或政府指定的供应商处购买，单位主管领导审核，到计财处报账。
批量购置：按照《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分散采购招标实施细则》执行，单位主管领导审核，到计财处保证。
第五条  低值易耗品、材料验收登记与管理
  1、验收：由购买人、管理人、审核人负责共同验收。
2、登记：建立购置的低值易耗品、材料登记、管理台账，登记品名、规格型号、数量、单价、总价、购入时间、购买人（签字）
3、管理：低值易耗品、材料有专人管理。
第五条  低值易耗品、材料领用
  管理人建立《低值易耗品、材料库存记录》、《低值易耗品领用记录》记录领用人（签字）、审批人（签字）、领用时间及用途。
第六条  低值易耗品、材料使用的监督与检查
每年对本单位低值易耗品、材料的购置、使用情况进行一次自查并出具自查报告供学院监督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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